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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附加保险合同订立 

本附加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须附加于保险人主保险合同使用。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

同的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本附加险合同仅用于互联网渠道销售。 

 

二、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在合法经营/管理的公共体育场所内或保险合同指定的体育场所内，进行保

险单载明的体育运动时，遭受意外伤害（释义 1）或罹患突发急性病（见释义 2），并在事故发生之日起

24小时内因该事故直接且独立原因导致被保险人发生的合理、必要的救护车（见释义 3）费用，保险人

以保险单上本附加合同所载明的保险金额为限，按实际支出赔偿救护车费用。救护车费用不包括医生诊

疗费、医药费、出诊费、担架费和转院时发生的其他费用。 

 

三、补偿原则和标准 

本附加合同适用医疗费用补偿原则。 

1.若被保险人拥有公费医疗、社会医疗保险或其他费用补偿型的商业医疗保险且已获得其医药费用补偿，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扣除其所获医疗费用补偿后的余额并扣除约定的免赔额后，依照

保险单载明的赔付比例赔付。社保卡个人账户部分支出视为个人支付，不属于已获得的医疗费用补偿。 

2.若被保险人没有公费医疗、社会医疗保险或其他费用补偿型的商业医疗保险，或被保险人未从公费医

疗、社会医疗保险、其他费用补偿型的商业医疗保险中取得医药费用补偿，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

医疗费用，在扣除约定的免赔额后，依照保险单载明的赔付比例赔付。 

 

四、责任免除 

（一）主保险合同中所有责任免除（如适用）均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与

本附加合同有相抵触之处，则应以本附加合同为准； 

（二）被保险人非因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害或突发急性病导致的救护车费用。 

 

五、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同主保险合同一致。 

 

六、不保证续保 

本附加合同为不保证续保合同，本产品保险期间不超过一年，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需要重新向保险人

申请投保本产品，并经保险人同意，交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同。 

 

七、保险金申请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

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

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索赔申请表； 

2.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3.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书、完整的门、急诊病历、出院小结及医疗费用原始收据； 



4.救护车费用发票，及其它相关证明材料； 

5.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它证明和资料； 

6.其它与本项索赔有关的证明文件； 

7.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

件。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保险金，并需提供监护人

的身份证明等资料。 

 

八、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本附加合同所附属的主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合同效力即行终止。主保险合同无效，本附加合同亦无

效。解除合同的具体约定和退保计算方式以主保险合同为准。 

 

九、其他条款的适用 

本附加合同与主保险合同不一致之处，以本附加合同为准；本附加合同未尽之处，以主保险合同为准。 

 

十、释义 

释义 1：意外伤害 

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释义 2：突发急性病 

指被保险人突然发生、不及时救治将危及生命安危的，且在本附加合同生效之日前 30 日内未曾接受治

疗的急性疾病，不包括原来已患有的慢性病和慢性病的急性发作。 

常见的急性病：（1）高热（成人 38.5 摄氏度，小儿 39 摄氏度）；（2）急性腹部疼痛，剧烈呕吐，严 重

腹泻；（3）休克或者昏迷；（4）高原反应；（5）癫痫发作；（6）严重喘息，呼吸困难；（7）急 性胸痛，

心力衰竭，严重心律失常；（8）非因意外伤害所导致的，突发性眼睛红肿、疼痛或视力 障碍；（9）非因

意外伤害所导致的出血；（10）急性尿潴留；（11）食物中毒；（12）非药物原因 所导致的急性过敏性疾

病。 

 

释义 3：救护车 

指由当地急救中心派出的救护车，中国境内特指 120急救中心或 999紧急救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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